
8185暨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家庭教育法 

二、 教育部 103年 12月 12日臺社（二）字第 1030180434號函。 

三、 104年度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工作計畫 

四、 「宜蘭縣各級學校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辦法」 

貳、 計畫動機： 

一、 現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已趨複雜化，社會結構，多元價值的變遷，導致生活在其

中的我們面臨多重擠壓，尤其成長中的兒童及青少年面臨個人身心成長與人際、學業

價值觀上的要求。父母除了面對自身生活上的難題外，還須具備相關能力以協助青少

年階段的孩子度過成長過程中的困境。 

二、 為協助在家庭教育上需要支持的家長，中心訓練志工透過電話諮詢、個案輔導等方法，

協助家長尋找出與孩子相處的最佳方式。 

參、 目標： 

一、 針對有家庭教育困境的家長提供諮詢，以陪伴、支持的方式共同面對困境，並尋求解

決之道。 

二、 與學校合作，期望從家庭、學校、社會三面向，提供家長反思自身親職教育的模式。 

三、 擴展家庭教育中心服務觸角，與學校合作建構家庭教育諮商輔導網絡，進而思考家庭

教育諮商輔導之最佳模式。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四、 協辦單位：宜蘭縣諮商心理師公會。 

伍、 辦理日期：104年 2月至 104年 12月止。 

陸、 合作單位：宜蘭縣內國民中小學、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社會處、衛生局、勞工處、民政處

等。 

柒、 個案來源： 

一、 國民中、小學校轉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 

（1） 家中少年有重大違規之虞，家長有親職教育需求者。（重大違規兒童、少年，

而家長在親職教育上無法施力者。） 

（2） 家長願意學習親職溝通技巧，避免少年有中輟之虞者。（因家庭致使兒童、少



年有中輟之虞者。） 

（3） 家長工作忙碌，仍願意學習適當照顧少年之方法者。（家長疏於照顧，使兒童、

少年未獲得適當家庭教育者。） 

（4） 經學校通報且家長願尋求家庭資源協助未成年懷孕女學生。 

二、 中心電話或面談個案。 

三、 宜蘭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四、 宜蘭縣弱勢家庭照顧網計畫。 

五、 中途學園。 

捌、 執行方式： 

一、 「4128185」諮詢專線值班：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12及下午 2-5點，由志工值班每班 2人提供民眾家庭教育

諮詢服務。 

二、 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 

（一） 實施流程： 

1. 個案轉介：學校請於 104年 4月 10日前填寫「個案轉介單」、「家長接受服務同意
書」及「宜蘭縣國民中小學高關懷評估指標及安置輔導建議表」核章後寄至家庭教育

中心（宜蘭市民權路一段 36號）並將電子檔寄至 oma@ilc.edu.tw彙整。 

2. 開案及安置會議：104年 4月 18日本中心將邀請中心主任、外聘督導、志工督導及

工作人員召開開案評估會議。 

3. 個案會議：輔導志工針對個案家庭進行訪視了解後撰寫計畫，邀請外聘督導，

針對個案接案情形進行督導。 

4. 期末個案會議：針對輔導之個案家庭進行是否結案或轉銜之評估。 

5. 臨時個案會議：學期中偶突發之重大個案，由相關單位轉介後評估接案處理。 

（二） 執行方式： 

1. 學校方面： 

（1） 對親職教育有困難或行為偏差及重大違規學生之家長，初步了解其家庭概況

並評估家長需求。 

（2） 填寫家庭教育中心轉介單。 

（3） 協助家庭教育中心依家長時間安排家庭教育輔導時間與地點。 

（4） 參與個案研討共同討論輔導計畫進行進度與策略。 

2. 家庭教育中心： 

（1） 擬定計畫培訓家庭教育諮商輔導志工。 

（2） 接受協辦學校轉介輔導通報表。 



（3） 召開個案評估會議：評估了解家長家庭概況與需求。 

（4） 與外聘督導討論輔導計畫進行進度與策略。 

（5） 建構「學校輔導與家庭教育連結網絡」。 

（三） 宜蘭縣弱勢家庭照顧網計畫 

1. 由縣府相關通報單位，通報至社會處經由社會處分案。 

2. 本中心志工以電訪方式協助弱勢家庭家長親職教育，以關懷、陪伴方式，提昇

家長親職教育知能。 

3. 中心結合建構案及 8185專線辦理個案研討，與外聘督導討論輔導計畫進行進度

與策略。 

4. 定期參與縣府「促進產業、輔導就業、協助脫貧」整合會議及宜蘭縣弱勢家庭

照顧網推動會議。 

玖、 預期效益： 

一、 藉由輔導志工的諮詢協助，增進家庭成員間的親密度與聯結性，發揮家庭的依存功能，

建構安全且健康的家庭系統。 

二、 透過關懷網絡的建置，提昇家庭中的三級預防功能，進而降低社會問題的發生率。 

壹拾、 外聘督導： 

林香君副教授（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副教授） 

    曾立芳心理師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諮商碩士，諮商心理師，催眠治療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兼任   

    心理師，台東家扶中心特約治療師，花蓮縣教育處學生諮商中心特約諮商師）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計畫 

（1）個案轉介單 

申
請
學
校
資
料 

申請學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稱  

導師姓名  電話/傳真  

轉
介
學
生
資
料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班    級  年級       班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主要照顧者  關    係  

住    址  電話手機  

轉
介
原
因 

□ 一、重大違規兒童、少年，而家長在親職教育上無法施力者。 

□ 二、兒童、少年有中輟之虞者。 

□ 三、家長疏於照顧，使兒童、少年未獲得適當家庭教育者。 

□ 四、經學校通報且家長願尋求家庭資源協助未成年懷孕女學生。 

個案問題背景（請打ˇ）（可複選） 

學
生
概
況 

學生基本資料 

□肢體殘障或重大疾病 □遭受性侵害    □智能不足 

□懷孕、生子或結婚   □從事性交易    □出現違反校規行為 (如       )                                         

□使用違禁藥品       □有中輟經驗    □出現觸法行為(如_______)                       

□精神或心理疾病     □曾有自傷行為 

學生行為表現 

□負向情緒特質如憂鬱、壓抑  □低度自我控制     □低度自我肯定及認同 

□對學校生活不感興趣        □在校人際關係不佳 □不服管教或師生衝突 

□學業低成就                □生活作息不正常   □出入不良場所                

□缺曠課多                  □受同學欺壓       □交往複雜                    

□沈迷網咖或不良書刊        □其他，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
庭
概
況 

家庭基本資料 

□父/母或監護人去世         □家庭結構異常(如隔代、家庭成員關係紊亂)  

□父/母或監護人重殘/疾病    □父/母有酗酒、藥癮、參與幫派等行為 

□父/母或監護人失蹤         □父/母親屬、手足失和   □有債務問題      

□父/母或監護人離婚/分居    □家中有突發性的重大事  □經濟壓力或收入低     

父母親職 
失功能程度 

□綜合接觸經驗，上述之學生行為表現與父母或監護人之親職失功能無關或不確定相關。 

□上述之學生行為表現與父母或監護人之親職失功能有關，且其親職管教出現下列問題 

□缺乏親職知識            □缺乏親職能力          □家長行為或觀念偏差  

 □管教過當 (過嚴或過鬆)   □出現虐待或傷害行為    □親子關係疏遠     

□疏忽教養及照顧程度      □家庭失和氣氛不融洽    □其他          

該生已獲

得之協助

資源 

□ 學校協助，如□個別輔導  □團體輔導  □認輔      □學費減免   □營養午餐提供   □課後輔導   
 □中途班    □慈暉班    □中途學校  □其他_____ 

□ 社會福利，如□經濟補助  □安置服務  □保護救助  □身心障礙手冊  □課後輔導 
□ 親屬朋友，如□經濟提供  □情感支持  □生活照顧  □接送上下學 
□ 醫療系統，如□精神醫療  □藥物治療  □心理諮商  □其他_______ 
□ 司法系統，如□觀護人    □少觀所    □輔育院    □其他        
□ 警政系統，如□少年隊    □派出所    □分局      □其他         

學校輔導經

過簡述及轉

介建議 

 （如：導師或輔導室、學校內資源曾提供之協助，及期待家庭教育中心能提供協助之處） 

 

承辦人 

核章 
 

主任 

核章 
 

校長 

核章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計畫 

家長接受服務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參與教育部「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計畫」的服

務， 家庭教育中心之志工將會視需要進行家庭訪視、電話聯繫或邀

請參加本中心相關家庭教育諮詢活動，以關心本人與子女的生活學

習狀況（志工家訪前將會事前約定時間並配戴識別證）。 

我方便聯繫和訪視的時間： 

□ 上午     時     分 

□ 中午     時     分 

□ 下午     時     分 

                               

 

    年   班  家長                      （請簽章） 

聯絡電話： 

此    致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